学生纪律处分意见表

	姓名
	
	班级
	
	性别
	

	事由：




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
年      月      日

	辅导员意见：



签名：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系部意见：
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
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学工部意见：
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
年      月      日  

	分管院领导意见：

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
年      月      日  


注：1.给予违纪学生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处分，留校察看处分，经系部进行评议提出意见，学生工作处审议，报分管院领导批准；
2.给予开除学籍处分，由院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；
[bookmark: _GoBack]3.本意见表一式2份，系部、学工处各存档1份。
